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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发展"笔谈 

【编者按】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以 

作为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以2008年汶川地震赈灾为标志，当代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然 

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引人关注的慈善事件与现象，使慈善成为全社会聚焦热点的同时，亦备受人们的考问。当代中 

国慈善究竟应当如何转型发展?中国慈善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探索?这都引发起人们不尽的思考。为寻求这些问题 

的解决之道，我刊以2012年8月上旬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举办的“中国慈善发展 

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为依托，约请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中国慈善 

发展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深入思考中国慈善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有更多 

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涌现在史学园地。 

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周 秋 光 

一  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回顾 

千百年来，慈善事业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环境 

中有兴有衰，在不同的时空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形式。宏观地讲，中国古代慈善有三大特征： 
一

、慈善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 

壤里。中国传统文化是宣扬性善的文化。它与 

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宣扬性恶，认为 

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必须要皈依上帝才能有爱。 

这是强调人的爱不是来自人的自身，而是来自一 

种外在的宗教精神。做慈善是秉承上帝的旨意， 

是赎罪。而中国文化则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爱是 

在人之内而不是在人之外，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精 

神的表现。儒家极力宣扬“仁者，爱人”，孟子认 

为人性固有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道家主张“损有余，补不足”；墨家主张 

“兼爱”、“非攻”；佛家主张“慈悲为怀”，“为一切 

众生造福田”。这些宣扬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的 

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秋 

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28~50页)。从古至今，受传统文化影 

响的中国人，一直以此作为一种良好的行为规 

范。 

二、古代的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 

的，民间慈善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在中国慈善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共有四种慈善构成了中国 

慈善发展的格局。这四种慈善是政府慈善、宗族 

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四种慈善中以宗族 

慈善出现为最早，在宋代特盛，但进入近代便已 

式微；以社会慈善出现最晚，到明清时才开始出 

现，是民间绅商为改变身份地位和出于社会责任 

感而为；政府的官办慈善从宋代才开始有，但时 

有时无，或退出或停顿；而从古到今一直长盛不 

衰坚持下来的其实只有宗教慈善。之所以会出 

现以政府为主体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中国历代政 

府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政府把实施社会救助 

看成是仁政和爱民的表现。另外中央集权的制 

度使财富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有能力办慈善。 

最重要的是，中国历代统冶者禁止民间结社，害 

怕民间办慈善导致结社而危及自己的统治。 

三、慈善救助的方式是养济为主，是一种消 

极的救助，只救人的身体，不救人的灵魂。它是 

授人以鱼(即慈善救济：养老、育婴、恤婺、义冢、 

施衣、施医、施棺、施粥、栖流)，而不是授人以渔 

(即慈善教育：开办义学、贫民学校、贫民工厂、以 

工代赈、习艺所等)。 

中国古代慈善是与古代农业经济社会相适 

应的。到了近代，传统的慈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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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受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 

益思想影响，中国人认识到慈善不只是单纯的慈 

善救济，也包括慈善教育；不只是以养为主，而要 

教养并重，以教为导；不仅要救助贫困弱势群体， 

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变社会环境，让全社 

会的人都受益。此外，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 

积贫积弱，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频频发生，政府 

没有能力救灾，而民间社会通过清末地方自治运 

动，培育了地方社会势力。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一 

批工商业者聚集了财富，为民间慈善的发展准备 

了物资条件。加之近代社会民族救亡思潮的涌 

动，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将慈善事业与民族 

救亡相结合，激发了广大的民众参与(抗战时几 

乎全民参与)，一大批绅商中的有识之士纷纷倾 

其家财，救人扶贫。这样，传统慈善便开始向近 

代慈善转型。其最突出的标志是慈善的民间性。 

其时，民间力量替代了缺位或不到位的政府，成 

了慈善救助的主体。 

从晚清到民国，各种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群体 

先后涌现，改变了传统民间社会以个体、宗教和 

家族为主办慈善的状况。19世纪 8O年代初，以 

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形成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 

体。随后，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中华慈善 

团体全国联合会、世界红 字会中华总会等相继 

成立。这些慈善机构 团体发展非常迅速，到 

1930年，上海的慈善团体已有 119个，1941年达 

160个。1948年《中国年鉴》记载，当时全国己有 

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的救济机构有 1969 

个，占47 强(周秋光、孙中民：《政府在培育社 

会慈善理念方面的作用与责任研究》，《道德与文 

明~2008年第 1期)。 

并且，此时期善款的来源更广泛，救助的方 

式和手段更先进，救助的范围也更广阔，慈善的 

法规纷纷出台，慈善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也有浓 

厚的体现。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近代中国慈善的 

迅速发展。应该说，中国传统慈善在近代转型是 

很成功的。特别是民国时期，是中国慈善事业成 

长最好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慈善被戴上两顶帽子：一顶 

是为帝国主义服务，是一些帝国主义间谍来中国 

搜集情报的外衣；一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是封 

建统治者笼络人心的工具。这样，中国民间的慈 

善事业被否定了，发展受到阻碍。至 1987年宋 

庆龄基金会成立的 3O余年里，中国基本没有出 

现过慈善活动，慈善理念被淡化，慈善文化出现 

断层。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可以看作中 

国现当代慈善事业复兴的起点。在这之后，中国 

慈善事业迅猛发展，各种慈善活动大量出现，民 

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慈 

善事业依然只是政府主导，民间作用发挥不够。 

虽然取得的成绩巨大，但是问题却也不少。 
一 是筹款数量与方向不佳，动员资源的能力 

有限。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最初 7年中，筹集 

到的总善款只有 1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来 自 

海外，1O 来 自港澳台，中国大陆的捐款只 占 

30 9／5(何磊：《我国慈善公益事业步履蹒跚渴望法 

律保障》，《中国青年报》，2002年 12月 10日)。 

比较美国，美国2003年捐赠给慈善公益机构的 

善款是 2410亿美元，人均 460美元，占当年 

GDP的2．17 。而中国 2003年的捐赠善款只 

占当年 GDP的0．1 。2004年中国捐赠善款达 

到 16．89亿 元 人 民 币，比 2003年 增 长 了 

42．54 ，但是与欧美国家的慈善捐助金额比还 

是相距甚远。如今，中国在经过汶川大地震后捐 

额有大幅度上升，2010年已达到 1032亿元人民 

币。但是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2011年整个捐 

赠又下降了 18．1 (杨 团主编：《中国慈善发展 

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3页)。而美国在 2009年的捐款总额仍达 

3038亿美元。美国6O 以上的家庭每年都给慈 

善公益组织捐款，16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约 

有 29 在某个非营利组织做志愿者。美国非营 

利组织的在职人数，占美国整个就业人数的 

10％。美国非营利机构年度经营收入(不包括捐 

赠)为 7790多亿美元，占美 国 GDP总额 的 

5．4 (李允晨：《美国慈善发展对我国当代慈善 

发展的借鉴与启示》，“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 

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发言，长沙，2012年 8月 

10日)。‘ 

二是慈善机构数量不多，而且占主导地位的 

是官办慈善。在 2004年，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只 

有 395个，此后虽然发展较快，到 2009年，数量 

达 1843家，2010年，增加到 2168家(2011年民 

政部统计全国慈善组织在职人员达 600多万)， 

但按照 l万人有 1个慈善组织的国际标准，则还 

远远不够(黄浩明：《慈善组织发展与能力建设中 

的问题》，“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 实思 



考”学术论坛发言，长沙，2012年 8月 10日)。 

对比美国，美国现有 160万家非营利机构，其中 

有 95万多家为公募(Public Charity)慈善机构， 

lO多万家为非公募(Private Foundation)慈善机 

构，还有 5O多万家属于商会、工会一类的联谊 

会，以及 27万多个宗教团体，也都从事慈善活 

动。美国的非营利机构从 2001年至 2011年，1O 

年中增加了 3O多万家，平均每年有 3万家，增长 

率为 25 (前引李允晨文)，这个数字我们几乎 

不敢想象。 ‘ 

二 中国慈善发展的现实思考 

中国慈善在经过第一次由传统向近代的转 

型之后，发展到当代，本应开始第二次转型，即由 

近代向当代转型。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这次转型 

有所延缓。直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经过从 

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 1994年中 

华慈善总会创立，此后又经过 14年的发展历程， 

到了 2008年，以这一年的“全民慈善”为标志，中 

国慈善才开始了慈善史上由近代向当代的第二 

次转型。然由于“全民慈善”尚处在转型发展的 

探索中，各种问题和现象都一齐呈现出来：一方 

面是政府仍在极力地倡导和采取各种措施大力 

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甚至有的地区如宁夏海原 

打造“黄河善谷”，提出了“招商引善”的口号；另 
一 方面是公募的和非公募的各种基金会均按照 

各自的运营模式开拓各 自创新发展的空间，而难 

免又会有一些基金会运营不当，某些慈善实务者 

处事不周，甚至遇到一些外来因素的闯入，一时 

应对不及，于是陡然间又接二连三地生出一些现 

象，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如陈光标高调行善、“巴 

比”慈善晚宴、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郭美 

美事件、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卢美美事件、河南 

宋基金会事件以及各地的“慈善风暴”等等。这 

些现象的发生，使慈善一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 

点，同时亦备受人们的考问。当代中国慈善究竟 

应当如何转型发展，引发起人们不尽的思考。为 

了有助于这次转型的健康运行和顺利完成，笔者 

基于历史的经验借鉴和启示，特就当代中国慈善 

发展的战略 目标、路径选择，合理定位提出如下 

宏观思考和建议： 

(一)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目标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慈善 

与公益同步发展。现在，人们提到慈善和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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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般将二者连在一起，叫慈善公益。这是因 

为二者有着利他主义的共同特质。但是二者还 

是有区别的。慈善所关注的是弱势群体，而公益 

则是让弱势与不弱势的人都受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所载，公益是指非营 

利的下列事项：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 

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科 

文卫体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4．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 

业。公益活动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向社会捐 

赠财物、时间、精力和知识等活动。公益活动的 

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知识传播、公共 

福利、帮助他人、社会援助、社会治安、紧急救助、 

青年服务、慈善、社团活动、专业服务、文艺活动、 

国际合作等。可见，公益中其实包括了慈善，而 

慈善中则不包括公益。因为慈善不救助那些不 

需要救助的人。让不需要救助的人提高幸福指 

数，那就是公益。 

站在政府的角度，公益其实与政府为民众提 

供的社会保障中的福利又是同义语。把慈善与 

福利进行比较，它们的区别是：其一，慈善是对社 

会中困难人群的救助，而福利则是对全体社会成 

员的普惠；其二，慈善用来救助的钱物主要来 自 

民间，而福利用来普惠的钱物与服务主要来 自政 

府(当然也不排斥民间的参与和支持)。慈善与 

福利的联系是：其一，慈善对于弱势与困难人群 

来说它就是福利，不解决慈善的问题就难以有真 

正的福利；其二，发展福利也就是发展慈善，因为 

福利中就包含了慈善，福利是以解决慈善问题作 

为基础和前提的；其三，慈善和福利也应当携手 

共进，同步发展，不要认为福利中包含了慈善就 

不发展慈善了，慈善与福利将永远同在，是一对 

孪生兄弟。 

人类历史进入到近代，慈善与公益是应当携 

手共进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这也是 

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段的必然结果。但在近 

代中国的百年历程中，社会百孔千疮，公益虽然 

有了，但全社会花全力对付的却是慈善救助。这 

是因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灾害接连不断， 

各种自然的灾害(水、旱、虫、风、雪、雹、地震等) 

和社会的灾害(兵、匪、民变等)时有发生。政府 

忙于征战或走马灯似地更替，自顾不暇，几无力 

救灾；只有依靠民力救灾，结果是救不胜救。于 

是，公益被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慈善救助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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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社会的主题，发展公益也就无力顾及了。这 

也表明，近代中国其实尚不具备发展公益的客观 

环境和物质条件。 

历史从近代走到了现代。发展公益的客观 

环境和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了。这主要因为我们 

已经有了一个和平发展而无战争的好环境。但 

是情形也不容太乐观。主要有这么一些因素还 

在制约和影响着现代公益的发展： 
一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过度或失当开 

发，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自然灾害仍频繁 

发生；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甚至无序竞 

争，以及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客观存在，我国仍有 

大批的弱势群体存在。据2010年民政部统计数 

据：我国目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尚有 

2293．6万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尚有 

1132．3万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尚有 

5074．5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尚有 

2441．9万户(《民政部 9月20日公布 2010年 8 

月份民政事业统计月报》，中央政府 门户网站， 

http：||w ．gov．cn／gzdt／2010—09／20／content 

一 1706504．htm)。此外，从 2005年以来，我国每 

年有 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 8300万残 

疾人和 1．53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多种形 

式的救助。所以目前我国慈善救助的任务很重。 

全国、各省的慈善总会和各市、县的慈善协会，仍 

主要忙于各种救助事务。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像近代那 

样只顾慈善救助而忽视了公益事业。我们要努 

力做到使慈善和公益共同发展。因为我们不仅 

仅是为了救助弱势群体、消除贫困；我们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目标是共同富裕、全面小 

康，提高全体民众的幸福指数。故我们必须做 

到，使慈善和公益共同发展，让社会发展的成果 

全体公民共享。 

(二)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路径选择应当是走民 

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 

化之路。所谓民营化，就是坚持依靠民间力量独 

立自主办慈善。当然，实现慈善事业的民营化并 

非要完全排除政府的影响，而是需要政府通过相 

关法律政策对慈善事业进行引导和规范，进而推 

动其健康发展。民营慈善事业在法制化轨道中 

运营务必要坚持做到两条：一是实行董事会管理 

制度。推举公而忘私、一心向善的社会名流和精 

英充任董事会成员。其成员应是兼职不兼薪。 

慈善组织活动应广泛使用义工和志工。如确因 

工作需要所聘请的专职人员则可以支取薪酬。 

二是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凡是善款善物的募集 

发放，以及慈善机构运营中的各相关重要事项， 

都要定期和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做到十分详细 

和透明，诚恳接受政府监管以及媒体和公众的监 

督，从而确保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生命力，俾能 

持续健康发展。 

所谓法制化，就是制订相关的慈善法律法 

规，对慈善事业依法实施管理。目前，我国涉及 

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公益事业 

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 

《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六部(《红十字会 

法92012年进行了修订)。目前我国的《慈善事 

业促进法》尚未出台，原因是许多根本性问题尚 

未形成共识。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慈善 

的内涵与外延；一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根 

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四 

大支柱之一(其实慈善事业正确定位只能属于社 

会保障的必要补充而不是其组成部分，其区别在 

于社会保障是政府行为，而慈善事业是民间行 

为)。四大支柱中，如果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 

社会福利三个板块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 

慈善的力量和责任则主要来 自民间社会。这是 

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现今《社会保险 

法》已经出台，《社会救助法》尚未通过，故《慈善 

事业促进法》的出台尚需时 日。国内已有部分 

省、市实施地方立法，出台了相关的慈善捐赠条 

例(如江苏省、湖南省和长沙市)，民政部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2012年草拟了《关于促进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这是 

令人可喜的现象。 

所谓系统化，就是各慈善组织之间要加强联 

系和交流，使全国的慈善组织融为一体，声气相 

通。这要求各组织在独立 自主开展各 自活动的 

同时，更注重信息、经验、善款物的交流及业务协 

作，使全国范围内善款的募集与流向有序化，提 

高善款的使用效率。这样，慈善事业的功能将得 

到充分发挥，既提高募捐、救济等工作的效率，又 

避免重复募捐及救济工作的疏漏现象。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慈善事业人要懂专 



业。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既需要临时志愿工作 

者，更需要众多接受过专业化知识训练的社工参 

与。这是稳定慈善工作队伍，提高慈善工作者素 

质、提高慈善工作效率的客观要求。慈善机构属 

于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要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慈善功用，需要慈善事业内部 

工作的专业化，如有专门的指导机构、劝募宣传 

机构和实施救助的机构等。指导机构能迅速获 

得内外信息并依之快捷地做出正确的协调、指 

导，全面调节慈善资金的流向、流量，并收集反馈 

的信息。劝募宣传机构负责慈善资金的吸收，并 

评估一定时期内各募集领域的适合募集量，防止 

过度募集和募集不足。实施救助机构专门负责， 

将善款、物资及医疗服务迅速、及时地送给受救 

助的对象。 

所谓普及化，就是要使社会人人都有慈善 

理念，都参与慈善活动，都实施慈善救助。我 

国目前慈善事业参与度还远远没达到普及化 

地步，对慈善事业缺乏全面、正确认识的人亦 

大量存在。随着慈善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慈善 

活动的日益经常化，慈善宣传 的日益加强，慈 

善必定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所有人们的自觉 

意识和行为。普及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 

趋向与最终 目标。 

(三)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主要还是官办慈善的格 

局，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定位就是要明确政府在 

慈善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政府其实应当从“官 

办”的位置上退下来，实施“官助”。“民办”与“官 

助”，才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 

政府实施“官助”，一是培养国民的慈善意 

识，营造社会慈善氛围。要努力宣扬中国慈善是 

中国宝贵的文化资源之一，也是世界文明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社会，虽然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弱势群 

体和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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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需要大量的亲情、伦理、道德、慈善理念的教 

育；仍然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对需要关心的群体付 

出从物质到精神的帮助；仍然需要更多的民间力 

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要求。 

二是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进程。法律的调 

控与保护是一切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加强慈 

善事业立法是慈善事业得以实施与发展的依据 

和保证。为了强化对慈善事业的依法行政和监 

管的力度，创造更有利的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 

境，全面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 

业促进法》。 

三是对慈善事业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合 

理有效的监管需要先构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 

内容包括机构运作、自律与他律制度；从业人员 

的组织、人事、社会保障、福利等相关制度；慈善 

机构资格认证制度等。然后需要制度化的管理。 

这不是要政府直接承担慈善事业，也不是将慈善 

组织作为政府下属的部门直接管理，而是指慈善 

事业要进行法制化管理。政府为此应该做好以 

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财务制度方面，应当 

确立捐赠财务的追踪、反馈、公示制度，提高慈善 

捐助的透明度；其次在行业自律方面，确立行业 

规范和行业标准，加快行业自律制度的建设，提 

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再次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 

制，定期审核评定慈善组织的资质并确立起慈善 

组织内外部的监督机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慈善 

通史”[批准号：11&ZD09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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